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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請行政院立即研擬如何於民法中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制度，並擬訂企業懲罰性賠償條款

。 

提案人：李桐豪  陳怡潔  曾巨威  周倪安  蔣乃辛  

劉建國 

連署人：呂學樟  吳育昇  王育敏  張嘉郡  邱文彥  

楊玉欣  江惠貞  盧嘉辰  蘇清泉  陳鎮湘  

鄭天財  陳碧涵  羅明才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二案，請周委員倪安代表台聯黨團說明提案旨趣。 

周委員倪安：（17 時 2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，有鑑於行政院於 104 年度

預算將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放門檻由月退休俸每月 2 萬元提高至 2 萬 5 千元。而自馬

總統執政 6 年多來，台灣經濟大幅衰退，物價不斷上漲，人民所得退回 15 年前，加上食安問題

層出不窮，致民生凋蔽，退休勞工與老農生活尤其困苦。本於政府不應有職業歧視，對於弱勢

之退休軍公教人員、勞工與老農，政府應一視同仁，加以照顧，本黨團爰建請行政院應參照，

對於退休軍公教人員，凡月退俸低於 2 萬 5 千元及因演訓、作戰受傷或死亡的退休軍公教人員

或遺屬，每人發給 1.5 個月年終慰問金之原則，於政府財力許可下，編列特別預算，對於勞保被

保險人每月領取老人年金較低，或因公殤、重大職災致永久失能之勞工，每人發給若干年終慰

問金，預計可以有二十多萬勞工受惠。對於老農，則每人加發 1.5 個月老農津貼之年終慰問金，

預計可有 67 萬退休老農受惠。俾使生活較困苦之退休勞工與老農與低層退休軍公教人員，同享

政府之照顧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二案： 

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，有鑑於行政院於 104 年度預算將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放門檻由月

退休俸每月 2 萬元提高至 2 萬 5 千元。而自馬總統執政 6 年多來，台灣經濟大幅衰退，物價不

斷上漲，人民所得退回 15 年前，加上食安問題層出不窮，致民生凋蔽，退休勞工與老農生活尤

其困苦。本於政府不應有職業歧視，對於弱勢之退休軍公教人員、勞工與老農，政府應一視同

仁，加以照顧，本黨團爰建請行政院應參照，對於退休軍公教人員，凡月退俸低於 2 萬 5 千元

及因演訓、作戰受傷或死亡的退休軍公教人員或遺屬，每人發給 1.5 個月年終慰問金之原則，於

政府財力許可下，編列特別預算，對於勞保被保險人每月領取老人年金較低，或因公殤、重大

職災致永久失能之勞工，每人發給若干年終慰問金，預計可以有二十多萬勞工受惠。對於老農

，則每人加發 1.5 個月老農津貼之年終慰問金，預計可有 67 萬退休老農受惠。俾使生活較困苦

之退休勞工與老農與低層退休軍公教人員，同享政府之照顧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賴振昌 葉津鈴 周倪安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三案，請提案人賴委員振昌說明提案旨趣。 

賴委員振昌：（17 時 4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等 11 人，依據自由時報 10 月 23 日報導，三名


